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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in 2008, China h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system in which multiple actors,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and 

society,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natural disasters 

to varying degrees, and the system has been provided with legal, technical and 

political guarantees.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China’s coordinated natural disaster 

governance also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weak market and social forces, imperfect 

legal system and defective governance system. The study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multiple actor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natural disasters in China, 

and points out that multiple actors should improve themselves, build an organ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strengthen resource support and 

establish an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different 

actors to promote multiple actors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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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 2008 年汶川地震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

不同程度地参与自然灾害协同治理的体系，并加以合法性、技术性、政治性保障。

但同时，我国自然灾害协同治理也存在市场和社会力量较弱、法制不健全、管

理体制存在缺陷等问题。为此，政府、市场和社会各部门既要增强自身参与自

然灾害协同治理的能力，又要通过建立有机的协作网络、完善协同治理制度体系、

加强协同合作的资源支持、建立不同主体间的信息交流合作机制等方式推动整

体自然灾害协同治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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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资金和人口的集中，社会的风险性日益增强，应

急管理也日益受到各界关注。风险具有多样性，部分风险的可防可控较为容易，

但自然灾害难以预测，也更难以进行应对，自然灾害的应急管理一直是学界关

注的重点。协同治理为自然灾害的应急管理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E·L·克兰

特利认为，灾害管理中的政府为了应对灾害往往需要征用私人部门所拥有的资

源，因此在灾害管理中公私部门交往应该更为密切［1］。协同治理即多元主体

参与的过程，在自然灾害的管理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主体的参与可以扩大

应急力量，加快救援进程。本文将运用文献分析法，分析我国自然灾害研究中

有关于协同治理的文献，并总结我国自然灾害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发展、保障、

问题以及对策。

1  我国自然灾害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自然灾害多元协同治理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3 年

至 2008 年。2003 年因“SARS”的爆发，我国政府开始探索自上而下地建立公

共危机管理体系，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了应急管理机构，应急预案体系初步

建立，应急信息系统平台基本建立。我国在长期应对自然灾害的实践中逐步形

成了国务院统一领导，分类别分部门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模式［2］［3］。

这阶段以政府及相关部门统筹一切、总领全局、全方位领导，调动社会各方面

力量为主，主要依赖政府来应对公共危机，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没有得到有效

激活。

第二个阶段以 2008 年汶川地震为开端至今，社会力量成为自然灾害危机管

理的重要参与力量，除政府部门外，市场、社会纷纷加入灾害治理中。在汶川

地震治理过程中，政府及时反应，快速协调沟通，调集资源；企业慷慨解囊捐

助物资，提供物资运送帮助；社会力量如志愿者组织在救援阶段直接参与救援

行动，提供物资与信息技术支持。各方面力量积极地参与到抗击自然灾害的行

动中，极大地提高了救灾能力和灾后重建效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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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灾害协同治理中多元主体参与现状

2.1  政府参与现状

政府在自然灾害的协同中往往发挥主导作用。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国务

院以成立救灾总指挥部的形式发挥主导作用。国务院成立的总指挥部下设抢险

救灾、群众生活等工作组，国务院总理亲自担任总指挥并在第一时间亲临一线

指挥应急管理行动。具体而言，国务院指挥部各小组分工明确，负责拨付资金、

制度建设、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如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和甘肃舟曲泥石流、

四川雅安地震的应对中，中央及省级政府紧急下拨资金，汶川地震中国家制定

颁布《汶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条例》，青海玉树地震后政府启动恢复重建工作，

制定恢复重建规划等。此外，特大灾害发生时，中央往往按照对口支援的原则，

采取一省市帮扶一灾区的方法，动员整合全国各地区的行政力量参与应急工作。

除行政机关外，拥有救援工具和人力的军队、武警也是主力部队。［5］总而言之，

政府负责自然灾害协同治理中的规划、组织、服务协调和服务工作，是自然灾

害协同治理的中心［6］。

2.2  市场参与现状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自然灾害协同治理中发挥着物资生产与提供以及依

法参与突发事件的作用。自然灾害发生后，各地企业通过捐款捐物、生产并提

供救援物资的形式积极参与自然灾害的应急管理［5］。如在汶川地震的抗震救

灾过程中，许多企业赶制急需物品，保障了救援和重建工作的物资供应。企业

除了贡献财力物力外，还有依法参与突发事件应对的义务，包括开展应急知识

宣传教育，组织应急救援演练。企业还可以不断拓宽自身业务，研究应急管理

的新技术、新材料。总之，不同性质、不同业务的企业都可以通过市场化的运

作广泛地参与到自然灾害协同治理的各个过程［7］。

2.3  社会参与现状

非政府组织是我国应对自然灾害的重要社会力量，由于其专业性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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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在应急管理中往往参与多项工作。简单来讲，非政府组织在灾害应

对中主要发挥筹集资金和发放物资，提供医疗救援和心理辅导，保障临时通讯

和物流运输，进行志愿者培训，参与恢复重建等工作［10］。在汶川大地震中，

以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为首的公益组织开展募捐活动，成立抗震救灾

援助服务队，广泛开展心理危机干预、知识普及等项目，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人

力帮助。总之，非政府组织在自然灾害的应急管理中主要负责发挥自身的人才、

资源、信息优势，协助政府部门开展相关工作［5］。

除非政府组织外，公民也是参与自然灾害协同治理的社会力量，其参与主

要体现在参加志愿活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上千万志愿者从全国各地前往灾区，

参与了宣传、救援、安置、重建等工作。此外，公民也可以通过提高防灾减灾

和自救知识来参与自然灾害的协同治理。总之，公民以其广泛性成为了政府部

门在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中所要依靠的重要力量，公民力量的发挥也推动了公民

社会的发展［5］。

3  自然灾害多元主体协同的保障

3.1  多元主体协作的合法性保障

非典事件后，我国逐步探索形成了以应急预案、应急法制、应急体制、应

急机制为核心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9］200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拥有合法性保障，该法明确

了政府在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突发事件应对中的领导责任，也为企业、民间组

织等参与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突发事件应对提供了法律依据，成为我国突发事

件应对领域的基本法，全面指导着我国突发事件应对工作［11］。2010 年国务

院审议通过的《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对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等共同参与自然

灾害救助工作作出更细致的规定。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等 17 项专项性法律法规以及

各级地方政府的《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地方性法律法规也成为政府、

企业与社会协作的法律保障。自此，我国基本形成了“宪法—突发事件应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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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法律法规—地方性法律法规”的自然灾害应急法律体系［12］。

3.2  多元主体协作的技术性保障

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自然灾害的监测、预报、评估和救助提供了支

持，如中国气象局 VSAT 卫星通信系统通过通信卫星把遍布全国的地市级以上

气象部门的计算机系统连接成一个大型网络互连系统，进行数据高速交换，并

可进行语音通信。另一方面，我国政府为了解决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公

民之间的合作与信息共享技术性难题，提倡利用先进科学技术搭建应急管理平

台［13］。《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综合减灾“十一五”

规划》、《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2011—2015 年）》等法规均提出要建成

国家综合减灾与风险管理信息平台［13］，国际应急救灾装备技术展览会以及

“灾害管理公共合作项目”等活动也推动了应急管理治理平台的技术交流与创

新，雅安的“群团组织服务中心”等组织在实践层面对建设协同治理平台展开

了初步探索［14］。

3.3  多元主体协作的政治性保障

多元主体参与自然灾害的协同治理需要一定的政治性保障，这里的政治保

障指政府部门对企业、社会等其他主体参与治理提供的引导鼓励。政治性保障

有政府部门施行项目制、组织进行吸纳和培育、引导社会力量救灾三种方式。

项目制的具体表现为雅安地震灾害救援中政府拨付资助专款 100 万元，资助 

50 个公益项目［15］。吸纳和培育主要体现为雅安地震中成立的抗震救灾社

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这是我国第一次主动将社会力量纳入党政救灾体系，

这有利于动员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抗震救灾，也有效地加强了各级党组织、各

级政府对于社会的监控，有利于防范政治风险［15］。政府部门对社会和政府

力量的引导体现为在阜宁风灾”中，政府对社会组织参与救灾实行“申请许可

机制”，社会组织经过审核后才能进入灾区，需要根据灾区的实际情况服从统

一的安排［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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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有实践存在不足

4.1  管理体系存在缺陷

管理体系一方面指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体系，一方面指政府对其他组织的

管理体系，两者均存在一定缺陷。第一，对政府部门内部而言，省级政府设立

的应急管理办公室和减灾委及其办公机构并非常设机构，权力有限，在实际管

理中存在职责分工不清、职能交叉的问题。另外，公安、消防、民防、卫生、

安监、疾控等部门基本上还是采用单一部门负责单一灾种的条块分割组织体制，

职责分散，很难做到灾害发生时的快速联动［17］。第二，我国政府针对非政

府组织的管理体制具体表现为严格的申请许可条件和双重管理体制。严格的申

请许可条件表现在人数、资金、地域方面的限制，比如成立社团需要具备 50 个

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 30 个以上的单位会员等。双重管理体制表现为登记管理机

关和业务主管部门双重许可和双重管理的体制，业务主管部门往往因为不愿承

担管理责任和社会风险不予批准，使得一些非政府组织不能登记注册，也直接

造成了社会组织参与自然灾害协同治理的力量薄弱问题［18］。

4.2  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制度保障

尽管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了应灾减灾的法律体系，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相

关立法缺失的问题。首先，立法针对主体大多局限于政府，对于如何协调多元

主体参与应急管理仍不明确，没有一部专门性法律对政府与非政府力量在突发

自然灾害应对中的协同场域、协同条件、各方权责、协同方式与程序等做出系

统明确的规定；其次，现有法律大多是指导性意见，对于具体的执行缺乏相关

规定［19］。

4.3  市场以及社会力量仍处于较弱势地位

尽管我国针对自然灾害的协同治理已经吸纳了市场力量以及社会力量，但

目前协同治理仍在处在政治体制的控制之下，国家仍然处于绝对优势和权威地

位，市场和社会参与有限且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非政府部门处于弱势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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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为资金和物资储备有限，专业性人才匮乏公信力的缺乏以及参与深度有限。

这里所说的参与深度主要是指非政府部门参与危机治理的阶段，社会力量的参

与仅限于灾害应对和处置阶段以及灾害善后阶段，而在灾害预警、决策、监督

和评估反馈等方面则参与较少甚至没有参与［20］。市场和社会力量自身成长

不足，无法满足合作的要求，直接影响多元主体参与应急管理的效果，不利于

整体发展。

5  自然灾害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改进

5.1  协同治理各参与主体内部改进策略

5.1.1  政府部门改进策略

政府是我国自然灾害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核心，其改进可以从理顺组织体

系和提升整体能力两个方面进行改进。首先，关于组织体系，有的学者强调政

府部门要制定战略目标，注重职责权限的划分，设立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综

合管理协调机构，做到在统一指挥的基础上整合资源进行危机处理，从而建立

上下级政府间的纵向联动机制以及政府不同职能部门间的横向联动机制［21］

［22］［23］。［有的学者强调打破现有组织层级，推行网络化府际合作模式，

推动应急管理组织层级的多元化、扁平化以及灵活化。其次，在整体能力提升

方面，政府要明确自身在重大自然灾害恢复重建中的地位，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和机制［24］，完善政府内部的监督［7］，依托电子政务系统和电子政务网络，

加强各地、各部门、各类应急指挥平台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提升自身应急处

置能力［25］。

5.1.2  市场部门改进策略

自然灾害给市场带来的不仅有破坏，还有商机与转机。因此，在自然灾害

发生时，企业应该主动发挥自身优势，为公共危机状态的修复贡献力量。具体

而言，企业可以为救灾抗灾提供人力物力财力，为灾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参

与物资设备的运输工作以及居民住房、公共设施等设施的修复或重建工作，从

而为救灾抗灾贡献力量［12］［25］。除自身外，企业组织还可以加强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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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合作，建立合作共同体，在自然灾害发生时，共同体内部可以进行资金、

人员、技术、信息等的交流，从而在危机来临时互帮互助并协同合作帮助其他

受灾主体［7］。建立企业间的合作联盟可以提升其抵御风险的能力，但不可否

认的是，相较于政府，企业完全在市场机制下运作，他们的整合和联盟也会有

更大的困难。

5.1.3  社会部门改进策略

社会力量包括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个人，改进策略也围绕这两方面进行。

首先，非政府组织因为其“第三种力量”的独特地位一直在自然灾害的协同治

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协助政府部门进行灾害受损状况调查评估、弱势群

体帮扶、灾民心理疏导及抚慰、恢复重建具体方案决策咨询等工作［12］。为

了提升自身工作能力，非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建立弹性规范的组织结构以及实现

非政府组织的网络化来完善其自身的管理机制［24］；可以通过健全人才管理

机制、制定应急预案、建立救灾行动组的方式推动自身的专业化［8］；可以通

过积极开展业务，利用网络媒体建立网络宣传与捐赠平台的方式募集资金［4］；

可以通过加强自身的自律性，及时准确地公开不同救援阶段的信息等方式增强

公信力［26］［24］［8］。

其次，公民是自然灾害协同治理中最广泛的参与者，应从公民意识和公民

参与这两个角度提升自身能力。首先，民众要有危机意识和防范意识，还要有

互助互济的意识。政府可以依托社区和行业协会、专门社团等来进行危机培训，

以提高公众应对灾害的意识［24］。其次，公民应理性参与自然灾害应急管理，

这表现在公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正确认识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同时避免消极

盲从，有序参与到自然灾害的预防、预警、处置、互救、重建等各个环节中，

在法律秩序的范围内参与应急管理活动［4］［25］。

5.2  自然灾害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整体改进策略

自然灾害的应对不仅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内部的自我调整，还需要各部

门之间进行通力合作，从整体上提升自然灾害应对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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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形成一个有机的协作网络

有机协作网络的建立需要有一定的初始条件，即各参与主体树立协作治理

的理念。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社会部门都要意识到协同治理的重要性，特别

是政府部门，要从全能政府治理理念向有限政府治理理念转变，从管理型政府

治理理念向服务型政府治理理念转变［5］。其他部门也要增强公共意识以及与

政府部门的协作意识，从而推进良好协作文化的形成［7］。协作治理的理念形

成后，需要建立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部门之间的协调联

动机制。应由国家和政府牵头确定自然灾害协同治理的政策目标，将各主体整

合进协同治理系统中，同时赋予各主体一定的决策、协调和管理职能，保障各

主体的权力［5］。此外，协调联动机制仍然需要一个决策和协调中心，这个中

心可以吸纳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调动大量资源，在自然灾害治理中发

挥协调和领导作用［17］。 

5.2.2  完善协同治理制度体系

制度是进行权责分配，保障协同治理顺利进行的硬性保障。应该通过建立

法律制度明确自然灾害危机治理中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各主体的地位、责任、

工作规则、工作方法，从而发挥法律的监督作用，规范各主体行为［2］［12］［27］。

针对政府部门，可以加大对政府部门的监督，发挥政权监督、司法监督、政党

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明确各主体监督权利，发挥多元主体的监督作用［7］。

针对市场部门，首先应该在法律中详细规定市场部门参与自然灾害治理的职责、

权限、义务，同时鼓励政府与企业应急协议的签订，从而以法律约束企业行为。

针对社会部门，要通过完善相关法规来降低非政府组织进入门槛，为其参与自

然灾害治理提供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2］［8］。此外，相关部门还应把非政

府组织动员纳入国家有关应急法律法规，对非政府组织和民众的不合法行为依

法进行处置［8］［27］［29］。

5.2.3  加强协同合作的资源支持

协同合作的资源支持包括人力、物质、技术、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24］，

加强协同合作中的资源支持可以从制度和政府支持两方面展开。制度上，为了

保障自然灾害中的资源供给，政府应建立政府物资储备和社会资源相结合的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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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物资储备制度，还要建立互相协调、互相联系、反应灵敏的资源调配网络［5］。

政府支持上，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直接对非政府组织进行财政支持，也可以

通过充分授权、购买社会服务以及培训等形式培育社会资本，提高非营利组织

的创新能力、筹资能力、拓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保障社会和市场对

危机治理的资源支持［4］［6］［27］［28］。

5.2.4  建立不同主体间的信息交流合作机制

加强不同主体间信息交流即使不能防止危机的发生，也可以控制危机及其

影响［29］。为此，各地应畅通危机治理相关信息的反馈渠道，在重大自然灾

害应急处置阶段结束前设立专门的灾后恢复重建信息服务中心［6］［14］。除

了信息服务中心外，政府还应牵头建立一个信息共享平台，有关自然灾害的信

息在此平台进行整合与传输，为自然灾害的相关决策提供支撑［5］。这个协同

平台的门户分为内网信息门户、外网信息门户，内网信息门户主要面向基层政

府的各应灾部门（包括乡镇政府），外网信息门户则主要面向公众［14］。除

了国内信息交流外，信息交流包括国际信息交流，政府有责任与国际组织在危

机管理方面扩展合作，加强与国际组织在信息方面的沟通，以实现合作互助、

资源共享，从而促进我国的自然灾害协同治理机制不断完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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